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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要求，保护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环境，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积极采取各项有效措施，不断加大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力度，2016年共印发29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法规、规章和文件。全国已

划分声环境功能区的市（州）新增2个，13个省（区）所辖的25个市开展了声环境

功能区划调整工作。

2016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

和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三项监测工作，共监测79119个点位。全国城市功能区

声环境昼间监测点次总达标率为92.2 %，夜间监测点次总达标率为74.0 %。昼间区

域声环境质量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4.0 dB（A），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为66.8 dB

（A）。

2016年，全国各级环保部门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52.2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

43.9 %），办结率为99.1 %。其中，工业噪声类占10.3 %，建筑施工噪声类占50.1 

%，社会生活噪声类占36.6 %，交通运输噪声类占3.0 %。

2016年，各级地方政府还开展了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绿色护考”行动等工

作，为改善声环境质量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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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全国城市声环境质量现状

2016年，全国3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2008）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开展了

监测和评价。结果表明，全国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监测点次总达标率为92.2 

%，夜间监测点次总达标率为74.0 %。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的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4.0 

dB（A），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为66.8 dB（A）。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功能区

监测点次达标率、区域及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均劣于全国平均水平。

1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1.1  2016年现状

1.1.1  全国城市

2016年，全国共有30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报送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各类功能区共监测21624点次，昼间、夜间各10812点次。昼间共有9964个监测点次

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92.2 %；夜间共有7999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74.0 

%。总体来看，本年度全国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点次达标率高于夜间。

其中，0类区昼夜各监测103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78.6 %，夜间为57.3 %；1

类区昼夜各监测2508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87.4 %，夜间为72.8 %；2类区昼夜各

监测3537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92.5 %，夜间为83.4 %；3类区昼夜各监测2093点

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97.2 %，夜间为88.3 %；4a类区昼夜各监测2485点次，昼间点

次达标率为92.6 %，夜间为50.5 %；4b类区昼夜各监测86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

95.3 %，夜间为72.1 %。2016年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如图1-1和表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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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16年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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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2016年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

功能区
类别

0类 1类 2类 3类 4a类 4b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监测点次 103 103 2508 2508 3537 3537 2093 2093 2485 2485 86 86

达标点次 81 59 2192 1825 3273 2950 2035 1849 2301 1254 82 62

达标率（%） 78.6 57.3 87.4 72.8 92.5 83.4 97.2 88.3 92.6 50.5 95.3 72.1

从图1-1和表1-1可见：各类功能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均高于夜间；3类功能

区（即：工业、仓储物流区）昼间/夜间点次达标率在各类功能区中最高；4a类功能

区（即：交通干线两侧区域）夜间点次达标率在各类功能区中最低。

1.1.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2016年，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共监测3236点次，昼间、夜间各

1618点次。昼间共有1411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87.2 %；夜间共有966个

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59.7 %。总体来看，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昼间

点次达标率高于夜间。

其中，0类区昼夜各监测11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54.5 %，夜间为9.1 %；1类

区昼夜各监测299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83.9 %，夜间为59.5 %；2类区昼夜各监测

624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90.2 %，夜间为76.3 %；3类区昼夜各监测296点次，昼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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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总点次达标率

点次达标率为97.0 %，夜间为79.7 %；4a类区昼夜各监测378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

77.8 %，夜间为18.3 %；4b类区昼夜各监测10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100.0 %，夜间

为60.0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如表1-2所示。

表1-2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

功能区
类别

0类 1类 2类 3类 4a类 4b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监测点次 11 11 299 299 624 624 296 296 378 378 10 10

达标点次 6 1 251 178 563 476 287 236 294 69 10 6

达标率（%） 54.5 9.1 83.9 59.5 90.2 76.3 97.0 79.7 77.8 18.3 100.0 60.0

与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相比，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除4b类昼间以

外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总

点次达标率如表1-3和图1-2a、1-2b所示。

城市名称
总点次达标率

城市名称
总点次达标率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北  京 81.3 43.8 武  汉 77.1 43.8

天  津 86.3 57.5 长  沙 78.3 41.7

石家庄 89.6 35.4 广  州 63.6 56.8

太  原 94.4 72.2 南  宁 89.3 46.4

呼和浩特 100.0 45.0 海  口 100.0 62.5

沈  阳 92.9 85.7 重  庆 84.9 57.0

长  春 90.6 39.1 成  都 79.3 53.7

哈尔滨 70.6 50.0 贵  阳 100.0 31.3

上  海 93.0 68.8 昆  明 100.0 71.9

南  京 96.9 87.5 拉  萨 100.0 87.5

杭  州 84.1 58.0 西  安 62.5 31.3

合  肥 93.1 75.9 兰  州 71.4 28.6

福  州 98.8 70.0 西  宁 60.0 35.0

南  昌 95.0 68.8 银  川 100.0 100.0

济  南 80.6 50.0 乌鲁木齐 93.3 56.7

郑  州 50.0 31.3 / / /

单位：%



图1-2a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昼间总点次达标率

图1-2b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夜间总点次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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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16年全国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

1.2  与上年比较

1.2.1  全国城市

与2015年相比，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有升有降，0类区、1类

区、4b类区夜间变化幅度较大：0类区昼间达标率下降2.1个百分点，夜间下降7.6个

百分点；1类区昼间达标率上升0.1个百分点，夜间下降1.9个百分点；2类区昼间达

标率下降0.5个百分点，夜间上升0.1个百分点；3类区昼间达标率下降0.1个百分点，

夜间上升0.2个百分点； 4a类区昼间达标率下降0.7个百分点，夜间下降0.2个百分

点；4b类区昼间达标率上升1.5个百分点，夜间上升8.0个百分点。2016年全国城市功

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如图1-3和表1-4所示。

表1-4  2016年全国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

0类 1类 2类 3类 4a类 4b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2016 78.6 57.3 87.4 72.8 92.5 83.4 97.2 88.3 92.6 50.5 95.3 72.1

2015 80.7 64.9 87.3 74.7 93.0 83.3 97.3 88.1 93.3 50.7 93.8 64.1

增幅 -2.1 -7.6 0.1 -1.9 -0.5 0.1 -0.1 0.2 -0.7 -0.2 1.5 8.0

达标率

年度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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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与2015年相比，直辖市和省会城市2类区昼夜、3类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同比

上升，其余各类功能区达标率同比持平或不同程度下降：0类区昼间达标率下降3.8

个百分点，夜间下降32.6个百分点；1类区昼间达标率下降2.1个百分点，夜间下降

8.7个百分点；2类区昼间达标率上升1.2个百分点，夜间上升1.1个百分点；3类区昼

间达标率上升0.2个百分点，夜间下降0.6个百分点；4a类区昼间达标率下降3.0个百

分点，夜间下降3.1个百分点；4b类区昼间达标率与上年持平，夜间下降6.7个百分

点。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如图1-4、表1-5所

示。

图1-4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

表1-5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

0类 1类 2类 3类 4a类 4b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2016 54.5 9.1 83.9 59.5 90.2 76.3 97.0 79.7 77.8 18.3 100.0 60.0

2015 58.3 41.7 86.0 68.2 89.0 75.2 96.8 80.3 80.8 21.4 100.0 66.7

增幅 -3.8 -32.6 -2.1 -8.7 1.2 1.1 0.2 -0.6 -3.0 -3.1 0 -6.7

达标率

年度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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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声环境质量

2.1  2016年现状

2.1.1  全国城市

2016年，全国共有3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全

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的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4.0 dB（A）。

在322个城市中，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达到一级的城市16个，占5.0 %；二级

的城市220个，占68.3 %；三级的城市84个，占26.1 %；四级的城市2个，占0.6 %。

2016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比例如图1-5所示。

图1-5  2016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比例

另外，统计了区域声环境测点处的噪声类别,其中生活噪声（含测点处无明显噪

声的情况）占63.6 %，交通噪声占21.7 %，工业噪声占10.6 %，施工噪声占4.1 %。

2016年全国城市区域四类噪声分布情况如图1-6所示。

一级, 5.0% 

二级, 68.3% 

三级, 26.1% 

四级,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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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的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4.5 dB

（A）。其中，区域声环境质量达到一级的城市1个，占3.2 %；二级的城市20个，占

64.5 %；三级的城市10个，占32.3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总体处于

二级和三级水平。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比例如图

1-7所示。

图1-7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比例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和平均等效声级如图1-8

和表1-6所示。

一级 
3.2% 

二级 
64.5%

 

三级 
32.3% 

图1-6  2016年全国城市区域四类噪声分布情况

交通噪声  
21.7% 

工业噪声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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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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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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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

表1-6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城市名称
昼间平均等效

声级(Sd)
城市名称

昼间平均等效
声级(Sd)

城市名称
昼间平均等效

声级(Sd)

北京 54.3 合肥 54.3 重庆 53.3

天津 54.0 福州 56.9 成都 54.1

石家庄 54.4 南昌 53.6 贵阳 59.0

太原 52.9 济南 53.1 昆明 53.5

呼和浩特 53.8 郑州 55.6 拉萨 48.3

沈阳 54.7 武汉 55.9 西安 55.7

长春 56.0 长沙 54.5 兰州 54.3

哈尔滨 58.5 广州 55.3 西宁 53.4

上海 52.3 南宁 54.2 银川 53.0

南京 54.0 海口 55.7 乌鲁木齐 53.3

杭州 56.4 / / / /

单位：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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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与上年比较

2.2.1 全国城市

与2015年相比，区域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的城市比例上升1.0个百分点；二级的城

市比例下降0.2个百分点；三级的城市比例下降0.1个百分点；四级的城市比例下降

0.3个百分点；五级的城市比例下降0.3个百分点。2016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

质量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如图1-9和表1-7所示。

图1-9  2016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表1-7  2016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年份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16 5.0 68.3 26.1 0.6 0

2015 4.0 68.5 26.2 0.9 0.3

年际变化 1.0 -0.2 -0.1 -0.3 -0.3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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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2.2.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与2015年相比，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为一级、四级、五级的城市

比例没有变化；二级的城市比例下降6.5个百分点，三级的城市比例上升6.5个百分

点。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如图1-10和

表1-8所示。

表1-8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年份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16 3.2 64.5 32.3 0 0

2015 3.2 71.0 25.8 0 0

年际变化 0 -6.5 6.5 0 0

单位：%

2016年，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如图1-11和表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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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表1-9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城市名称 2016年 2015年 增值 城市名称 2016年 2015年 增值

北京 54.3 53.3 1.0 武汉 55.9 55.9 0

天津 54.0 54.2 -0.2 长沙 54.5 54.9 -0.4

石家庄 54.4 50.8 3.6 广州 55.3 55.2 0.1

太原 52.9 52.9 0 南宁 54.2 53.2 1.0

呼和浩特 53.8 54.1 -0.3 海口 55.7 55.0 0.7

沈阳 54.7 55.6 -0.9 重庆 53.3 53.6 -0.3

长春 56.0 56.1 -0.1 成都 54.1 54.2 -0.1

哈尔滨 58.5 58.3 0.2 贵阳 59.0 58.9 0.1

上海 52.3 52.0 0.3 昆明 53.5 53.5 0

南京 54.0 54.2 -0.2 拉萨 48.3 49.0 -0.7

杭州 56.4 56.2 0.2 西安 55.7 54.7 1.0

合肥 54.3 54.4 -0.1 兰州 54.3 54.6 -0.3

福州 56.9 56.6 0.3 西宁 53.4 52.2 1.2

南昌 53.6 53.6 0 银川 53.0 53.1 -0.1

济南 53.1 53.6 -0.5 乌鲁木齐 53.3 53.7 -0.4

郑州 55.6 55.0 0.6 / / / /

单位：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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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3.1  2016年现状

3.1.1  全国城市

2016年，全国共有32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

测，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为66.8 dB（A）。

其中，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评价为一级的城市220个，占68.8 %；二级的城市

84个，占26.2 %；三级的城市11个，占3.4 %；四级的城市5个，占1.6 %。2016年全

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比例如图1-12所示。

图1-12  2016年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比例

3.1.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为68.5 dB（A）。

其中，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评价为一级的城市14个，占45.2 %；二级的城市

14个，占45.2 %；三级的城市2个，占6.5 %，四级的城市1个，占3.2 %。2016年直辖

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比例如图1-13所示。

一级, 68.8% 

二级, 26.2% 

三级, 3.4% 
四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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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比例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和监测结果如图1-14和

表1-10所示。

图1-14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等级

一级, 45.2% 

二级, 45.2% 

三级, 6.5% 

四级,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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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0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城市名称
覆盖路长

(km)
超70dB(A)
比例(%)

Ld  dB(A) 城市名称
覆盖路长

(km)
超70dB(A)
比例(%)

Ld  dB(A)

北京 962.7 42.1 69.3 武汉 397.0 42.9 67.1

天津 275.4 25.1 67.9 长沙 355.7 54.0 69.6

石家庄 399.2 24.6 66.1 广州 1024.1 31.2 69.0

太原 137.6 23.1 63.3 南宁 159.7 21.6 68.0

呼和浩特 239.9 23.6 68.9 海口 145.4 26.9 68.9

沈阳 144.0 50.2 69.1 重庆 533.9 17.1 67.2

长春 279.7 35.8 69.5 成都 214.8 51.3 70.9

哈尔滨 120.2 82.4 73.4 贵阳 285.2 40.7 69.6

上海 204.8 56.7 69.7 昆明 296.4 5.4 67.4

南京 280.2 22.0 67.9 拉萨 53.0 59.1 69.3

杭州 707.9 31.7 67.9 西安 202.1 70.8 71.2

合肥 591.7 23.6 67.8 兰州 125.4 18.6 68.7

福州 335.3 42.1 69.3 西宁 85.7 63.7 69.7

南昌 252.1 8.1 67.6 银川 198.8 16.7 67.5

济南 173.4 38.0 67.0 乌鲁木齐 378.4 3.0 66.5

郑州 131.3 41.9 69.6 / / / /

3.2 与上年比较

3.2.1 全国城市

与2015年相比，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评价为一级的城市比例上升3.4个百分

点；二级的城市比例下降3.4个百分点；三级的城市比例上升0.6个百分点；四级的

城市比例下降0.6个百分点。2016年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与上年

比较如图1-15和表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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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2016年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表1-11  2016年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年份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16 68.8 26.2 3.4 1.6 0

2015 65.4 29.6 2.8 2.2 0

年际变化 3.4 -3.4 0.6 -0.6 0

单位：%

3.2.2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与2015年相比，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为一级的城市比例上升

16.2个百分点；二级的城市比例下降22.5个百分点；三级的城市比例上升6.5个百分

点；四级的城市比例与上年持平。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

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如图1-16和表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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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表1-12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分布与上年比较

年份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16 45.2 45.2 6.5 3.2 0

2015 29.0 67.7 0 3.2 0

年际变化 16.2 -22.5 6.5 0 0

单位：%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年际变化如图1-17和

表1-13所示。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比
例
（

%
）

 

2015年 2016年 

18



图1-17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表1-13  2016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城市名称 2016年 2015年 增值 城市名称 2016年 2015年 增值

北京 69.3 69.3 0 武汉 67.1 69.6 -2.5

天津 67.9 67.7 0.2 长沙 69.6 69.6 0

石家庄 66.1 66.8 -0.7 广州 69.0 69.0 0

太原 63.3 68.3 -5.0 南宁 68.0 68.8 -0.8

呼和浩特 68.9 69.1 -0.2 海口 68.9 68.3 0.6

沈阳 69.1 70.0 -0.9 重庆 67.2 67.3 -0.1

长春 69.5 69.5 0 成都 70.9 69.0 1.9

哈尔滨 73.4 73.5 -0.1 贵阳 69.6 69.5 0.1

上海 69.7 69.8 -0.1 昆明 67.4 68.8 -1.4

南京 67.9 67.9 0 拉萨 69.3 70.0 -0.7

杭州 67.9 68.6 -0.7 西安 71.2 68.3 2.9

合肥 67.8 67.7 0.1 兰州 68.7 68.9 -0.2

福州 69.3 68.4 0.9 西宁 69.7 69.3 0.4

南昌 67.6 67.1 0.5 银川 67.5 67.1 0.4

济南 67.0 70.0 -3.0 乌鲁木齐 66.5 66.2 0.3

郑州 69.6 66.4 3.2 / / / /

单位：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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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  城市声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方法

一、功能区声环境监测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评

价指标为昼间、夜间监测点次的达标率。各类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声限值见下表。

二、区域声环境监测

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依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 640-2012）。评价指标为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和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代表该城市昼间

和夜间的环境噪声总体水平。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按下表进行评价。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一级”至“五级”可分别对应评价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和

“差”。

其中， 0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1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

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

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3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

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

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4a类和4b类两种类型。4a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

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

各类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

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一级”至“五级”可分别对应评价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和

“差”。

三、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

道路交通噪声监测与评价依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评价指标为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和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反映道路交通噪声源

的噪声强度。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按下表进行评价。

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划分

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40.0 40.1～45.0 45.1～50.0 50.1～55.0 ＞55.0

功能区 0类 1类 2类 3类 4a类 4b类

昼间 ≤50 ≤55 ≤60 ≤65 ≤70 ≤70

夜间 ≤40 ≤45 ≤50 ≤55 ≤55 ≤60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68.0 68.1～70.0 70.1～72.0 72.1～74.0 ＞74.0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58.0 58.1～60.0 60.1～62.0 62.1～64.0 ＞64.0

单位：dB（A）

单位：dB（A）

单位：dB（A）

20



第二部分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工作

2016年，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围绕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声环境

质量监测、环境噪声投诉与处理、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绿色护考”行动、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发布了相关法规、规章和文件共29部。环境噪

声相关科研和产业稳步发展。

1  法规、规章、文件和标准

2016年，为规范和指导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各级地方政府发布了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相关法规、规章和文件共29部，其中，地方人大发布相关地方性法规3

部，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相关规章、文件26部。内容涉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声

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绿色护考”行动、烟花爆竹禁燃等工作。

国家现行环境噪声标准体系包含声环境质量标准2部，环境噪声排放标准4部，

产品噪声辐射标准5部，环境噪声监测类标准7部和环境噪声管理类标准3部。具体

如附表1所示。

2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噪声法》）规定“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划定本行政区域内各类声环境质量标准的

适用区域，并进行管理”。《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

规定，“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噪声区划可适时调整，原则上不超过5年

调整一次”。

2016年，四川德阳、凉山2个市（州）开展了声环境功能区首次划分工作，河

北、山西、辽宁、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宁

夏等13个省（区）所辖的25个市开展了声环境功能区划调整工作。2016年开展声环

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的城市如表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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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个已划定声功能区的城市中，近5年内进行过声功能区划调整的城市133

个，占比46.0 %；近5~10年内进行过声功能区划调整的城市73个，占比25.3 %；近

10~15年内进行过声功能区划调整的城市42个，占比14.5 %；近15年内均未开展过声

功能区划调整的城市41个，占比14.2 %。289个城市最近一次声功能区划调整情况如

表2-2所示。

表2-1 2016年开展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的城市

省份 市（州）

2016年首次划分 四川 德阳、凉山

2016年调整

河北 石家庄、保定、承德

山西 大同、晋城、忻州

辽宁 锦州

浙江 舟山

福建 泉州

江西 景德镇、上饶

河南 安阳

湖北 十堰

湖南 湘潭

广东 中山、肇庆、清远

贵州 安顺、毕节、铜仁、兴义、贵安

云南 曲靖、玉溪

宁夏 石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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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289个城市最近一次声功能区划调整情况

声功能区划 
调整时间

5年内 5~10年间 10~15年间 15年前 合计

城市数量 133 73 42 41 289

所占比例（%） 46.0 25.3 14.5 14.2 100.0



1 数据主要来源于环保部门“12369”举报平台，部分省市环保热线与公安、城管、市长热线等联动，信息共享，因此也

包含了其他有关部门收到的噪声投诉数据。

图2-1  2016年四类环境噪声投诉比例

10.3%  

50.1%  

3.0%  

36.6%  工业噪声

建筑施工噪声

交通运输噪声

社会生活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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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声环境质量监测

2016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区域声环境质

量和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三项监测工作。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每季度监测1次，

全国共有监测点位2689个；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每年监测1次，全国共有监测点位

55449个，覆盖城市区域面积27671平方公里；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每年监测1

次，全国共有监测点位20981个，覆盖道路长度35216公里。全国声环境质量监测点

位情况如附表2所示。

4  环境噪声投诉与处理

全国各级环保部门加强与公安、交通、工商等部门协作，多地建立了环保

“12369”、公安“110”、城建“12319”、市民服务热线“12345”等举报热线的

噪声污染投诉信息共享机制，接到投诉后及时转给相应的职能部门处理。2016年共

收到环境投诉119.0万件1 ，其中噪声投诉52.2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43.9 %），办

结率为99.1 %。

各类环境噪声投诉中，工业噪声投诉占10.3 %，建筑施工噪声投诉占50.1 %，

社会生活噪声投诉占36.6 %，交通运输噪声投诉占3.0 %，2016年四类环境噪声投诉

比例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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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施工噪声投诉中，昼间施工噪声投诉占9.5 %，夜间施工噪声投诉占90.5 

%。在社会生活噪声投诉中，对娱乐场所（酒吧、KTV等）噪声投诉占26.6 %，对

固定设备(冷却塔、风机等) 噪声投诉占18.0 %，商业、邻里、广场舞等其他类噪声

投诉占55.4 %。

5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

截至2016年底，全国有25个省（区、市）建设了2927个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站

点。其中，声环境质量常规监测站点399个，建筑施工、工业企业等噪声源监督性

监测站点2160个，噪声敏感区宣传、警示用途的监测站点（噪声显示屏）150个，科

研用途的监测站点62个，机场周围区域噪声监测站点3个，其他用途的监测站点131

个。具体如附表3所示。

6“绿色护考”行动

为保证考生安静的考试环境，各地在重要考试期间通过部门联动的方式开展了

“绿色护考”行动，加强对学校、居民区、考场周围等噪声敏感区的巡查密度，严

格控制建筑施工等噪声污染源作业时间，及时查处和制止噪声敏感区附近噪声污染

源。2016年，全国共有319个城市开展了“绿色护考”行动，覆盖考试类别包括中

考、高考、自学考试和公务员录用考试等。

7 各类噪声污染防治

2016年，全国各地继续在各领域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噪声法》中规定

的四类噪声（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声）采取了各

项污染防治措施。

7.1 工业噪声污染防治

严格落实新建工业噪声源的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督促企业采取消声、隔

声等治理措施，确保工业企业厂界噪声达标。严格执法，严肃查处工业企业噪声超

标排放扰民行为，对于排放超标扰民的企业采取停产、罚款、限期治理、搬迁等措

施。推进工业企业“退城进园”，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引导居民区周边的企业逐步

实施搬迁和置换，向工业园区集中。严控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建设金属加



2 新生产机动车噪声型式检验是按照国家机动车噪声标准的要求，对机动车生产企业新设计、定型的机动车产品进行环境

风险评估和排放达标能力考核的环保管理制度。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进口企业应当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其生产、

进口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噪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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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木材加工厂等产生严重噪声污染的企业。

7.2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

建筑项目施工过程中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督促施工单位优先选用低噪

声施工技术和机械设备，严格执行夜间施工审批制度，控制施工时间。如上海修订

颁布了《上海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许可和备案审查管理办法》，对夜间施工实行严

格的总量控制，规定做3休1及当月施工累计不超过12天。通过安装视频监控、噪声

在线监控设备加强监管。如北京对1800个工地、贵阳对476个工地安装了远程视频监

控系统，上海安装了1810套、武汉安装了180套噪声在线监控设备。

7.3 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

新生产机动车开展噪声型式检验工作2。2016年，全国共有11101个机动车型通

过噪声型式检验，达到国家机动车噪声标准要求。其中，新设计定型的重型车型

7822个，占车型总数的71 %；轻型车型1925个，占车型总数的17 %；摩托车型1354

个，占车型总数的12 %。

采取安装声屏障、实行“白改黑”路面改造、设立禁鸣区和限速区等措施，减

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如湖南长沙在城市主干道13座桥梁建设声屏障11220米，山西

在太古高速等11条高速建设94处声屏障总长25487米。

7.4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各地环保部门加强与城管、公安、工商、文化、建设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共同推进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治理。加强文化娱乐场所和商业经营活动噪声污染的管

理；通过社区自治和加强宣传，减少广场舞噪声扰民；加强对商铺的日常巡查管

理，禁止利用高分贝音响招揽顾客；开展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行动，解决酒吧、

KTV、夜市等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投诉热点问题。



表2-3  近五年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行业总产值

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 160 156 150 119 132

噪声控制工程与装备 92 89 81 57 76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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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噪声科研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噪声、噪声效应及其控制研究方向立项了

7个研究课题，经费合计288万元。各级环保部门组织立项或承担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相关科研项目16个，经费合计668万元。研究内容涉及《噪声法》修订前期研究、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技术研究与应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划、交通噪声污染防

治等方面。

9  环境噪声相关产业

2016年，全国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行业总产值约为132亿元，与上年相比略有

增长。其中，噪声控制工程与装备约76亿元，技术服务约12亿元。近五年噪声与振

动污染防治行业总产值如表2-3所示。全国从事噪声与振动控制相关产业和工程技

术服务的企业总数约600家，从业总人数接近2万人。专业从事噪声振动控制相关产

业、年产值超过亿元的企业已有3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达110余家。



第三部分  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地方经验

为不断改善声环境质量，保护居民宁静的生活环境，全国各地持续推动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其中，北京市建立了较完善的

噪声管理体系，部门协调机制较为成熟，对各类噪声问题形成了具体有效的对策措

施；重庆市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列入环保“五大行动”中的“宁静行动”，设

立专项机构，提供资金保障，建立了长效机制。

1 北京市

1.1 高度重视，主动作为

北京市对于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高度重视，设有覆盖全市的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

统。对于影响较大的噪声投诉，由市政府牵头组织协调会议，加大噪声、振动治理

资金投入，下大力气缓解噪声扰民状况。对于噪声扰民突出问题，北京市相继组织

编制了《地铁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

目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交通噪声控制——隔声窗设计规范》《交通噪声控

制——隔声屏障设计规范》和《居民楼配套设备噪声控制规范》等一系列地方标准

规范。针对持续反映居民楼内配套的水泵、电梯、变压器等设备运行时噪声扰民的

问题，北京市环保部门组织规划、住建、质监等部门，积极会商解决办法，提出应

对措施，主动作为。

1.2 建立长效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北京市已基本形成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协调联动机制，

推动实现各类噪声的有效监管，在工作实践中取得良好成效。环保部门具体负责工

业和社会生活中固定源噪声监管，并牵头负责各类噪声监测。公安部门负责社会生

活噪声监管，住建和城管部门负责施工噪声监管，交通部门负责各类交通噪声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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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各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20多万人次，处理各类噪声扰民案件超过万

件，检查各类文化娱乐场所超过1.2万家，检查工地超过5.6万家，处罚违法夜间施

工噪声扰民659起。

1.3 加大交通噪声治理投入，缓解火车鸣笛噪声扰民

严格执行环境保护部《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10〕7

号），新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快速路等项目按环评批复要求，采取建设声屏

障、隔声窗、减振扣件、梯形轨枕、减振垫等措施。根据群众投诉和北京市两会建

议提案反映的交通噪声问题，在多路段加装声屏障或开展声屏障改造工程。北京市

交通委监督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落实地铁设施养护维修相关技术标准，加强钢轨波磨

治理，降低轮轨接触噪声。2016年各类减振降噪工程总投资达1.96亿元。

缓解火车鸣笛噪声扰民。严格执行北京铁路局重新修订的《北京、天津、石家

庄、唐山、保定市区限制机车（轨道车）鸣笛办法》（京铁机〔2015〕420号），将

机车鸣笛纳入局长与站段长签订的《环保责任书》检查范围，进一步强化限制机车

鸣笛噪音扰民措施。完成了北京市五环路以内铁路线路的封闭管理改造，对人为拆

出的缺口进行封堵，加强护栏管理，尽可能减少因行人超越线路造成的机车鸣笛。

1.4 加强住宅建筑隔声管理

北京市环保部门联合住建部门印发了《关于销售新建居民住宅明示建筑隔声情

况及所在地声环境状况的通知》（京环发〔2007〕141号），要求房屋销售时必须在

住宅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建筑设计文件上所标注的建筑隔声情况及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上所标注的所在地声环境状况。在售楼处应提供标注有上述情况的建筑设计文件

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相应部分复印件，以备购房者知晓。

1.5 建设噪声自动监测网络

北京市于2008年开始，投资2000余万元分两期组织建设了全国最大的噪声自动

监测网络，共有108个监测站点，分布在全市各区。自动站点分为功能区监测站点

和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站点，对全市环境噪声实行24小时监测。北京市环保局通过设

立的中控机房，对全市自动监测网络数据进行实时汇总，形成有关信息材料，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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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

2  重庆市

按照“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防治结合、综合实施”的原则，重庆市实施了环

保“五大行动”（“蓝天行动”、 “碧水行动”、 “宁静行动”、 “绿地行动”

和“田园行动”）。其中“宁静行动”已作为重庆市环保重要工作，连续实施了4

轮共计12年。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实施“蓝天、碧水、

宁静、绿地、田园”环保行动，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推动城乡自然资本加

快增值，使重庆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对重庆市环保“五大行动”给予了高度评

价。

重庆市“宁静行动”可以概括为“四控一增”，即严控工业噪声污染、严控交

通噪声污染、严控施工噪声污染、严控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增加噪声达标区域。

2.1 严控工业噪声污染

对噪声排放不达标、居民反映强烈的噪声污染工业企业依法实施限期治理、

搬迁（关、停），基本消除城区规模以上工业噪声扰民现象。2013~2016年重庆市

完成了87家噪声污染工业企业限期达标治理和49家噪声污染工业企业的搬迁（关、

停）。

2.2 严控交通噪声污染

实施城市道路“白改黑”工程、住宅立面和节能改造的隔声窗工程、道路降

噪绿化带建设工程、淘汰更新老旧公交车以及实施噪声影响突出道路（路段、道路

节点）的声屏障建设、低噪声路面改造等措施，从整体上降低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影

响。2013~2016年重庆市完成道路声屏障建设共9750米，完成道路降噪绿化带建设60

万平方米，完成低噪声路面改造建设17.7万平方米。加大公交车更新力度，推广使

用低噪声的公交车，累计淘汰更新2863辆老旧公交车。持续推进城区道路禁鸣标志

及减速设施建设。

2.3 严控施工噪声污染

落实施工工地降噪措施。重庆市轨道施工单位在施工前须制定建筑施工降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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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并在施工现场将降噪措施予以公示。在城市建设的整个施工过程中，施工单

位须推广使用低噪声机具和工艺，合理安排施工方式和施工时间，降低噪声影响。

建筑施工单位降噪措施的落实情况、群众环境投诉、违规施工处罚等记录与文明工

地评选、建筑施工企业综合诚信评价挂钩。为指导区县夜间施工审批，制定了《重

庆市夜间施工环境管理守法导则》和《建筑工程夜间施工临时许可审批程序及规

定》，规定一个工程每月审批不得超过6天，并将夜间施工审批情况纳入区县环保

年度工作评价。

2.4 严控社会生活噪声

重庆市严格限制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营业时间（凌晨2点至上午8点不得营业）

和音响器材的音量，禁止使用高音喇叭。对未取得经营许可或无照经营的文化娱乐

场所依法予以取缔。2016年取缔无证经营娱乐场所24家，查处娱乐场所噪声扰民800

余起。加强商业经营活动噪声监管，禁止在居民住宅区、医疗区、文教科研区内举

行产生噪声扰民的商业促销活动。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或者其他高

音器材招徕顾客。2016年整治商业经营活动噪声扰民312起。

2.5 增加噪声达标区域

重庆市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市政管理、公共秩序管制、环境保护等职能部门

对城市噪声源头的控制作用，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布局、环境准入控制、社会管理、

群众参与等措施，减少新噪声源的产生，控制噪声影响。在制订城乡总体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交通和公共设施建设等规划时，充分考虑与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相协

调，合理布局功能区。在制订城乡总体规划、区域性规划、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审查建设项目工程规划时，要落实噪声防护的规划区域（距离），合理设置交通干

线、工业园区、噪声影响较大的市政和公共交通设施等的噪声防护隔离区域（距

离），并提出相应的降噪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要求，达到声环境质量要求，从源

头上控制噪声。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噪声准入，在居民楼、博物馆、图书馆、文物保

护单位的建筑物内以及学校、医院、机关周围200米范围内禁止审批产生噪声和振

动的娱乐场所。通过以上措施，逐步增加噪声达标区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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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7年重庆市“宁静行动”计划总投资约37亿元。由市政府、区县和企

业自筹共同投资完成，其中市级财政投入2.3亿元，区县级财政投入2.4亿元，企业

自筹32.3亿元。总投资中，管理措施投入约0.6亿元，工程措施投入约36.4亿元。

注：本报告资料根据全国 31 个省（区、市）及新疆建设兵团 2016 年度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国环境质

量报告书》等汇总整理而成，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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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  噪声隔声技术

隔绝或减弱空气声传播，往往采用金属板、玻璃、砖、混凝土甚至木板等固体介

质以阻挡并减弱在大气中传播的声波。这些专门用来隔绝声波的固体介质，被称为隔声

材料。为了提高隔声效果，常将隔声材料与其它声学材料如吸声材料、阻尼材料或空气

层复合在一起组成隔声构件，常见的隔声构件包括：隔声窗、隔声门、声屏障等。

一、隔声窗

隔声窗可以安装于建筑物外墙体上，是减少外界噪声影响建筑物室内声环境的常

见隔声构件。目前隔声窗应用广泛。隔声窗的隔声量应大于等于25 dB。隔声窗的隔声

性能由玻璃窗扇的隔声能力与扇框之间缝隙密封情况这两个因素决定。但同时建筑外墙

的材料、厚度也会直接影响墙体的隔声，如果墙体隔声量不够，即使安装较高等级的隔

声窗，整体降噪效果也无法达到预期水平。

隔声窗主要分为普通隔声窗（只有隔声功能）、通风隔声窗。普通隔声窗在关窗

时具有良好的密闭性，在相同材料下，非通风隔声窗隔声性能比通风隔声窗高，但同时

也阻断室内外空气流通。通风隔声窗是一种既有一定隔声性能又可满足通风功能的隔声

构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较好的解决了通风与隔声的矛盾，但成本相对较高。

二、声屏障

声屏障是降低噪声常用形式，主要用于高速公路、高架复合道路、城市轻轨地铁

等交通市政设施中的隔声降噪，控制交通噪声对附近噪声敏感区域的影响，也可用于工

厂和其它噪声源的隔声降噪。

声屏障按材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金属声屏障（金属百叶、金属筛网孔）、混凝

土声屏障（轻质混凝土、高强混凝土）、聚碳酸酯声屏障、玻璃钢声屏障等等。声屏障

按降噪机理可分为反射型声屏障和吸声与隔声相结合的复合型声屏障。经过特殊设计的

复合型声屏障可对道路噪声特性更有针对性地控制。声屏障的中间可使用透明的反射型

隔声板，既能有效地中断声波的传播途径，也给司机和居民提供一个开阔的视野环境。 

一般3~6米高的声屏障，其声影区内降噪效果在5~12 dB之间（《声屏障声学设计

和测量规范》（HJ/T 90-2004）），因此当降噪量要求较大，单独使用声屏障无法满

足要求时，需要采用隔声窗等其它形式的隔声构件进行降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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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   欧盟噪声地图概况

一、噪声地图概念

噪声地图主要是应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将噪声源的

数据、地理数据、建筑的分布状况、道路、公路、铁路、机场、工业企业以及相关信

息综合、分析和计算后生成反映城市环境噪声水平状况的数据地图。噪声地图以数字

与图形的方式展现了城市区域范围内的噪声污染情况，为环境噪声管理和控制、城市

总体规划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二、欧盟噪声地图工作开展情况

1996年欧盟发布了《未来噪声政策》（《Future Noise Policy》）绿皮书，建

议欧盟各个成员国采用新的方式处理噪声问题。2002年6月欧盟公布环境噪声指令

（Directive2002/49/EC- the Environmental Noise Directive，以下简称“指令”）。

该指令的目的是设置一种通用的方法来避免、预防或减少环境噪声的危害（包括烦恼

度），为此，逐步实施以下行动：一是采用成员国通用的评价方法——噪声地图，确

定环境噪声污染程度；二是确保为公众提供环境噪声及其影响的信息；三是成员国依

据噪声地图结果采取行动计划，在有需要的区域特别是噪声污染已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区域预防和削减环境噪声，并维护声环境质量较好的区域。

2004年欧盟启动了第一轮噪声地图绘制工作，2007年欧盟完成了首轮噪声地图

绘制，即以干线道路、铁路、机场为主要噪声源的战略噪声地图，评价指标采用Lden

评估噪声烦恼度，Lnight评估睡眠障碍，统计不同噪声级下暴露的人口数量，将此数据

及噪声地图报告欧盟，并同时向公众公布。2008年制定了主要区域的环境噪声行动

计划。2010年欧盟针对第一次噪声地图绘制进行总结。2012年欧盟第二轮噪声地图

绘制工作基本完成，并于2014年制定了环境噪声行动计划，根据欧盟的要求，噪声地

图与行动计划至少每5年更新1次。噪声地图技术在欧洲迅速发展，建立了多个项目组

合作研究噪声地图技术及制定相关规范。各国相继对噪声预测模型（包括声源模型参

数、传播模型等）规范标准进行了修订。目前为止，欧盟大部分成员国均对本国主要

城市进行了噪声地图的绘制工作。

欧盟环境署发布了欧盟噪声地图信息汇总平台（Noise Observat 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Europe），显示欧洲居民噪声污染暴露的程度，提供102个大

型城市人口密集地带的交通、铁路和机场产生的噪声情况。公众可查询不同声源的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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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数据，可以查询2007~2012年居民区和主要机场的噪声变化，可查询环境噪声指令

中考虑的主要噪声源信息，可下载各成员国的最新噪声地图中的噪声数据，可以浏览

噪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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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表
附表1  现行环境噪声标准

标准分类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声环境质量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 GB 9660-1988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2011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 GB 12525-1990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22337-2008

产品噪声辐射标准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1495-2002

汽车定置噪声限值 GB 16170-1996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加速行驶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16169-2005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定置噪声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4569-2005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19757-2005

环境噪声监测类标准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 640-2012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 HJ 706-2014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 HJ 707-2014

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规则 HJ 661-2013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测量方法 GB 9661-1988

声学  机动车辆定置噪声测量方法 GB/T 14365-1993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段）结构噪声监测方法 HJ 793-2016

环境噪声管理类标准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 15190-201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 2.4-2009

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环发[201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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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2016年全国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统计

地区
功能区声环境监测 区域声环境监测 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

城市数 点位数 城市数 点位数 城市数 点位数

北  京 1 4 1 185 1 523

天  津 1 20 1 205 1 106

河  北 11 90 11 2148 11 1260

山  西 11 77 11 2465 11 606

内蒙古 8 61 11 2397 12 1087

辽  宁 14 73 14 3213 14 1068

吉  林 9 109 9 1033 9 591

黑龙江 13 107 13 2551 13 943

上  海 1 54 1 249 1 195

江  苏 13 177 13 2436 13 1254

浙  江 11 120 11 2062 11 884

安  徽 16 140 16 2258 16 805

福  建 9 73 9 1131 9 474

江  西 11 124 11 1410 11 602

山  东 17 169 17 3658 17 1197

河  南 17 81 17 3244 14 846

湖  北 13 93 13 2001 13 757

湖  南 14 147 14 1963 14 892

广  东 21 204 21 3950 21 2288

广  西 6 40 14 1697 14 498

海  南 2 13 2 423 2 154

重  庆 1 22 1 491 1 145

四  川 20 167 21 3843 21 763

贵  州 9 46 9 1197 9 339

云  南 14 94 16 2429 16 666

西  藏 1 4 1 195 1 32

陕  西 10 74 10 1587 10 422

甘  肃 14 115 14 1757 14 589

青  海 1 5 1 224 1 35

宁  夏 5 37 5 754 5 241

新  疆 15 149 14 2293 14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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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全国噪声自动监测站点统计

地区
监测站点 

数量

数据应用情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北  京 108 72 0 0 0 0 36

山  西 21 9 0 12 0 0 0

内蒙古 19 15 4 0 0 0 0

辽  宁 34 0 0 0 30 3 1

吉  林 16 16 0 0 0 0 0

黑龙江 6 6 0 0 0 0 0

上  海 1928 1 1878 17 0 0 32

江  苏 99 78 0 4 6 0 11

浙  江 13 0 0 0 13 0 0

安　徽 22 -- -- -- -- -- --

福　建 50 41 9 0 0 0 0

江　西 58 20 7 28 0 0 3

山　东 47 5 35 4 0 0 3

河　南 7 6 0 1 0 0 0

湖　北 247 31 187 26 0 0 3

广　东 80 34 3 18 10 0 15

广　西 9 9 0 0 0 0 0

海　南 2 0 2 0 0 0 0

重　庆 21 0 0 21 0 0 0

四　川 9 0 0 2 0 0 7

贵　州 33 0 33 0 0 0 0

云　南 44 33 0 11 0 0 0

西　藏 10 0 0 0 0 0 10

陕　西 9 0 0 0 0 0 9

新　疆 35 23 2 6 3 0 1

汇　总 2927 399 2160 150 62 3 131

注：编号① ~ ⑥分别对应：①声环境质量常规监测；②重点噪声源监测，指对建筑施工、工业企业等噪声源进行

监督性或监管性监测； ③噪声敏感区宣传、警示用途的监测站点（噪声显示屏）；④科研，数据用于科研工作； 

⑤机场周围区域噪声监测，指监测受机场噪声影响区域噪声情况；⑥其他，不适用与以上 6 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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